《平顶山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规范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工作，切实维护被征地群众的合法权益，结合平顶山市实际情况，市政府印发了《平顶山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标准》解读如下：
一、《标准》出台的背景和目的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省人民政府应当分类制定并定期调整征收集体所有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最低补偿标准，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具体补偿标准，但不得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补偿标准。2025年2月，河南省政府印发《关于公布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最低补偿标准的通知》（豫政文〔2025〕16号），要求各地要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公布本行政区域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具体补偿标准。
为保障全市建设用地报批及集体土地征收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切实维护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平顶山市结合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平政〔2017〕33号）执行情况，调整制定了《平顶山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
二、《标准》调整过程
本次调整工作在充分开展基础调研基础上，综合考虑2017年至2024年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增长情况和各类农产品、建（构）筑材料价格等的变化情况，形成补偿标准调整初步成果。同时，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有关要求，完成论证、听证、公开征求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程序，顺利通过省自然资源厅验收。最终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由市政府印发公布。
三、《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包含青苗、林木、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5个一级分类、26个二级分类、238个具体补偿标准项。与2017年公布的现行补偿标准相比，在承接原有标准分类的基础上，对分类体系进行了系统性归并和补充。具体补偿标准均不低于河南省最低补偿标准，与现行补偿标准相比整体上调，并与平顶山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四、《标准》适用范围
我市新华区、卫东区、湛河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和高新区辖区范围内征收集体土地涉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的，适用本标准。采煤沉陷区涉及的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参照适用本标准。
五、《标准》解读机关
解读机关：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方式：0375-2633389
